
中小企业声明函

本公司青岛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

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参加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的

东山前、金茂片区道路工程配套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信号灯项目(编号：

SDGP370215000202602000062)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

业制造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

体情况如下：

1.满屏圆盘灯、箭头灯、右转箭头灯 、非机动车灯 、左转非机动车灯 、

倒计时器 、人行灯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淄博沃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，从

业人员 25 人，营业收入 1188.19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994.22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2.管内配线、配线、跳线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江苏德馨线缆有限公司，

从业人员 28 人，营业收入 860.69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609.32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

业；

3.补光灯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合肥路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

20 人，营业收入 1012.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801.36 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4.标志牌、人行灯立杆、车行灯立杆、主机箱、设备挂箱、警示牌、人行横

道标志牌、停车让行标志牌、机动车左侧行驶标志、机动车右侧行驶标志、指路

标志、停车泊位标志牌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山东鑫汇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，

从业人员 21 人，营业收入 19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100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5.电源防雷器、漏电保护器、网络防雷器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青岛亚

雷防雷科技有限公司 ，从业人员 22 人，营业收入 116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35

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6.挖基坑土方、沟槽、基坑回填方、余方弃置、信号机基础、人行灯立杆基

础、车行灯立杆基础、1.5m*1.5m*1.5m 基础、1.8m*1.8m*1.8m 基础、2m*2m*2m

基础、接地极、接地母线、人工拆除人行道、挖沟槽土方、人行道块料铺设、路

面锯缝（混凝土路面）、水泥混凝土、水泥混凝土基层、路面锯缝（沥青路面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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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道包封、水泥稳定碎(砾)石、透层、沥青混凝土、粘层、标准取电、大型机械

设备进出场及安拆、施工围挡、支架、光缆熔接、迁移爆闪灯及杆件、

1.2m*1.2m*1.2m 基础、杆件基础、车行杆件基础、接地、拆除路面、交通智能

系统调试、拖管、回填方、保护软管、杆件迁移、设备迁移、过路顶管，属于工

业行业；制造商为青岛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，从业人员 132 人，营业收入

21502.96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6985.2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。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

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

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：青岛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6 年 0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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